
中国律师，准备好“入世”了吗？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BE_8B_E5_c122_483106.htm 随着“入世”已成

为一个事实，人们对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可以想像，加

入WTO 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而在现代社会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律师业，又如何应对呢？中国律师

，你真的作好准备了吗？ 中国加入WTO后，即融入了世界经

济体系。对中国律师业而言，就是进入了律师服务国际化领

域，卷入了律师服务国际化竞争。“洋”律师的登陆抢滩， 

使我国法律服务业又面临着新的竞争，即与国外同行的竞争

。这种竞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业务的竞争。外国法律服务

机构凭借其悠久的历史、雄厚的资本、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

等诸多有利因素在中国很多的法律服务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

、金融、证券、投资等领域占有相当的优势。二是人才的竞

争。由于语言、文化传统、观念、执业资格的认可等问题，

外国律师事务所一般不会大量带自己的律师，但可以用开出

高薪让中国最好的律师为它服务。在这种薪水条件下，可以

保证它能得到中国最好的律师人才。新中国律师业在建国后

初创，创建不到十年后有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空白，直至1978

年才开始恢复重建。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原因，与外国的法律

服务业相比，我国的法律服务业显得相对稚嫩。我国律师的

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与世界形成了相当大的差距。差距的存

在势必将使中国加入WTO后的中国法律服务业受到律师服务

国际化潮流的巨大冲击。中国律师应对这种巨大冲击和面临

的竞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素质准备，借鉴发达国家律师



业成功经验，适时调整服务观念和服务模式。迎接WTO的

GATT下法律服务市场的挑战。 所以，中国律师要不断提高

素质，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应该说，律师业的竞争已是

很为激烈，中国入世，会使竞争更为激烈。入世后，中国企

业在金融、对外贸易、科技、证券、信息、保险、知识产权

等领域将面临不折不扣地遵守、执行WTO组织规则，亦称"

游戏规则"，如有违规将受到中国与各成员国缔结的协议及国

际公约、国际惯例约定的违规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防止违

规、回避违规及违规后的纠正都包涵有大量的法律事务。要

使中国的企业不因违规而受到利益损害，溶入入世后的服务

大循环，作为为企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由于自身执业

环境、执业习惯、执业能力的限制，欲与外国律师竞争，则

显得有些不足。我国律师唯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优化知识

结构，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致被淘汰。中国司法部副部长

段正坤表示，作为律师行业的宏观政策指导部门，中国司法

部正研究如何通过多种途径，建立一支充满活力和能力的中

国律师队伍，使之具有迎接未来挑战的能力，在国际服务市

场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他说，“入世”后的中国市场，更需

要的是懂外语、懂科技、懂世界贸易规则和解决争端机制的

高层次律师人才。 但是，仅仅局限于律师知识与技能上的提

高，是不能适应加入WTO后的社会要求的。如果不解决中国

律师制度的创新问题，律师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不可能获得常

规的、可靠且有效的制度性保障。 从整体上看，中国律师业

与发达国家律师业的主要差距或差异何在？笔者认为，这种

差距或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智识和能力的

相对低弱，而在于中国律师业在整个社会建构中尚缺少应有



的地位。 首先，中国律师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政治影响未能

得到充分发挥。 毫无疑问，中国律师并未能获得其在西方国

家中具有的那种政治分量，更未能展示出在西方国家政治进

程中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功能。这种现象固然可以用社会制度

及文化差异来解释，但同样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律师的这种

境况决不是法治国家的理想状态。对律师在中国社会治理中

的政治功能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认识。 其次，中国律师

与主导政治力量，包括司法机构的对话和交涉能力较为羸弱

。无论作为律师的行业管理组织，还是作为律师个体，尚缺

少与体制内主导政治力量对话和交涉的常规渠道和基本条件

。在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过程中，律师并不具有比一般社会

公众更优越的制度条件。不仅如此，由于律师处于体制外的

“边缘状态”，律师与体制内党政机构的对话通常都需要依

托于司法行政管理机构，因而，相对体制内各“单位”的成

员来说，律师在这方面的条件显得更为欠缺。更为普遍的是

，政府行政机构及其成员排斥乃至歧视律师的现象还较为突

出。在行政权力所及的范围中，尽管存在着对律师职能的广

泛需求，但律师仍然很少有机会涉足。另一方面，在司法过

程中，虽然诉讼程序法律对律师地位和律师的权利有明确的

规定，但律师在司法过程中相对司法人员的劣势地位是不言

而喻的；限制律师权利行使的情况司空见惯，以至于“为维

护权利而斗争”已成为当今中国律师界的一句口号。 再者，

律师执业的其他社会条件和环境亦不宽松，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律师作用的发挥。律师的取证行为缺少最基本的制

度保障。特别是在向政府行政机构取证的过程中，如果取证

行为对出证的行政机构没有直接利益，通常根本不可能得到



行政机构的配合。在相当多数民事、经济行为同政府行政机

构具有不同程度联系的中国现实条件下，律师的作为不能不

受到很大局限。不仅如此，一些政府行政机构还通过一些内

部规章限制律师的行为。还有，律师业的税收制度较为苛刻

。在现行税收体制下，律师业不仅要征收营业税及附加、个

人所得税，还要征收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税种。特别是企

业所得税的计税方式极不合理。律师酬金只有极少部分能够

进入成本，律师的教育费用每年每人仅有人民币75元。不仅

如此，对于律师这一高风险的职业，职业赔付风险、保险等

均不能列入成本范畴。据测算，按现行税制，律师业务收入

的60％左右将作为税收上缴。这种超出伦理极限的税收制度

无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律师业的发展。此外，在律师出国审

批以及其他与政府行政权力相关的事务上，也面临着不少现

实障碍。最后，律师主体作为政治力量的后备资源未受到应

有的重视。 现代发达国家中，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已形成职

业共同体，律师职业与法官、检察官乃至法学教育工作者之

间职业互换已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常规现象。不仅如此，

律师自体始终是政治力量的一种后备资源。正如西方一位学

者所说：“国家常常需要一大批能干的律师去充实政治机构

中的上层政治职位，以便不论在朝在野都能提出自己的政策

建议”。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家通常都有过从事律师的经历

。然而，在中国，律师与其他政治机构、司法机构职业互换

的可能极小。作为专职律师的必要条件是辞去公职，而辞去

公职后档案进入“人才交流中心”、地位上已“社会化”或

“民间化”的律师，难以、甚而不可能再度进入到体制内的

政治职业阶层之中。律师的个人前途局限于律师职业本身所



提供的全部可能。“律师永远只能是律师”，或者“律师至

多只能是律师”。这种制度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律师的

政治热情和政治抱负。于此情况下，商业化的功利不能不成

为律师的主导追求。 总的来说，入世后中国律师任重而道远

。机遇和挑战并存，每个律师要有历史责任感、危机感、紧

迫感，应当立足自身，修炼内功，先在服务水平上向国外律

师靠拢；再可通过与国外的律师事务所加强合作和交流，通

过新的合作模式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迎接挑战；还要在制

度上有所创新，以求得自身突破性的长足发展。法律服务是

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服务领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律

师的服务将在执业过程中得以提高，律师也将在实践中应付

挑战。相信终有一天，我国的律师事务所将在国际法律服务

行业崭露头角，并且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参与新一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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